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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幹事管理政策看民國時期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人力資源建設

鄭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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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利群，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師；研究方向：基督教青年會、基督宗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宗教。

本文以中國青年會民國時期歷次大會制定的政策為路徑，探討當時青年會在幹事管理上招
募、培養與留人的三大問題。從幹事招募角度來說，持守組織原則與回應外界變化是青年會最
突出的特點。作為對前者的能力補充，幹事培養很早就走上了專業化的職能訓練路途，至1935
年時完成了對幹事職能化概念的完整釋義。幹事留用機制體現的，主要還是青年會面對幹事離
職而做出的一種應對性的調整措施。結論是，雖然中國青年會幹事管理政策在民國不同時期關
於持守組織使命與回應環境變化的權重各有不同，並因不斷調整而變化，但到民國後期時都被
一統於幹事專業化的制度性框架之中。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 ( 1 )作為19世紀末來自西方
的宗教性組織，民國時期曾是中國社會影響力最
大的民間團體之一。它不僅在20年代初期幾乎成
為各地公眾意見之發表場所 (2 )，在30年代國家發
展時期也依然是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而被國家所
倚重 (3 )。儘管青年會在中國的成功有諸多原因，
但由於青年會組織體系的形成，是緣自西方工業
化過程裡生發的企業管理模式轉化進宗教系統，
從而建立起的一套現代組織體系，因此一個顯而
易見的因素，就是青年會擁有一套甚為有效的人
力資源管理模式。

中國青年會的基本組織結構，主要由董事、
幹事與義務員三類人員組成。其中，董事會為青
年會的決策監督部門；幹事為青年會政策的貫徹
執行部門；義務員則是志願為青年會服務的人
員。幹事作為青年會使命的執行人員，既要為實
現董事會制定的目標而努力，也要不斷體察社會
需要並提供相應的服務，故此青年會事業的盛衰

與否，與幹事的自身素質與經驗水準直接相關。
正因如此，甄拔、培訓以及設立機制留住幹事，
一直是中國青年會長期以來人力資源建設的重中
之重。

近十幾年來關於青年會的開始逐漸受到學界
的重視，不過對其組織本身的探討卻尚付闕如。
雖然已有〈差異、合作、交流:民國時期中華基督
教女青年會中西幹事研究〉 (4 ) 與〈青年會華籍幹
事在近代中國政治中的角色與作用〉 (5 ) 二文，但
其角度亦不屬於對自身組織能力的研討。鑒於幹
事政策的執行是一項極具實踐與經驗的過程，它
往往難以在檔案材料中直接反映出來，因此本文
試圖以中國青年會在民國期間召開不同歷史大會
時所制定的政策為線索，以青年會對幹事管理上
的招募、培訓和留用機制為研究路徑，探討中國
基督教青年會人力資源的建設問題，以期對中國
近代這一重要民間團體的核心幹事部分有一個基
本的瞭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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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招募

由於民國時代中國社會變幻劇烈，以及幹事
自身存在諸多問題，因此縱觀中國青年會大會尤
其是幹事大會，每一時代對於幹事招募的要求都
呈現出不同的重點與特點。大體上，早期的政
策宏觀籠統，指導性強，後來的規則則比較細
化。 (6 )

民國初年中國青年幹事合會 ( 7 )曾對幹事招募
提出過要求，大體上強調既要有向基督獻身服務
的精神，又要有領袖之才幹，尤其要深受教育並
富有時譽。 (8 )  不過由於這樣的要求過高，與之相
比現實中的幹事顯得差距過大，三年後召開的青
年會第二次幹事大會，很快就對幹事中出現的問
題專門做了討論。大會認為幹事由於擔子過重、
運動休息不足、居處飲食不衛生以及不良嗜好等
原因，其身體已經遭到侵害；由於事務過多、讀
書過少而導致心智遭到損害；而疏於讀經、傳道
等靈修生活及少與教會往來，致使宗教生活受到
窒礙。大會就此提出了初步的建議。 (9 )

1919年的杭州第三次幹事大會對於青年會的
幹事招募資格重新做了規定：真實的靈魂、執行
之才、創造才、健全的體格、與人共工之才、領
袖才、曾受大學教育或與大學同等教育、國文優
長、願再度受訓練的人。 (10 )  與最初青年會的幹事
招募規定相比，此次大會的要求既具體，又考慮
到了多年來幹事靈智體方面的欠缺與不足，可以
視之為對早期規則的修正。

20年代前後幾年，對於青年會來說是急速擴
展時期。各地青年會無論會員人數、市會收入還
是會務事業都呈現出巨大的上昇勢頭；與此同時
青年會內部也由於組織的快速發展而出現了諸多
新問題。具體說來，就是很多幹事被青年會表面
的業績沖昏了頭腦，他們不再關注“ 感化會員人
格” 的問題，而是過度關心青年會的事務性管理；
重業績的“ 量” 而不重際果的“ 質” (1 1 )，也不再
具有時代所要求的“ 先知與英雄的精神” (1 2 )。另

外也有一些人體質孱弱不能勝任繁重會務，與人
合作能力不強，學識涵養無法應對社會的需要，
尤其是在宗教靈性上不能達到基督教精神的要求
等。1920-1923年的三年間，全國青年會幹事更
換率達十分之三，其中離開的主要原因依次為不
適宜工作 (包括與人合作、不宜任事)、身體、教
育水準等。 (13 )

因此，1923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
大會，針對青年會出現的問題重新制定了方案，
其中關於幹事所應具備的品性規定為：體格強
健、交際活潑、能任繁劇、眼光遠大、胸有成
竹、態度鎮定、儀容雅潔、具有普通宗教教育、
能教授聖經、具有領人歸主之熱忱及能力、忠於
教育、有犧牲精神、瞭解青年會原理、歷史及方
法、有真實的靈性經驗、善與人合作並具有領袖
之才，通曉近世學術及國學。新進幹事至少須具
中學畢業程度，並在盡可能短時間內達到大學畢
業水準。 (14 )  這次規定具體明確、問題針對性強，
強調具體事務的處理能力以及較高的個人素質，
是在基督教青年會極度發展情況下對幹事行事能
力的全面性要求。

不過自從1923年非基督教運動之後， (15 )  青年
會在中國的境遇迅速惡化，其各種會績在之後幾
年一路下滑，至1927-1928年落至最低點，從而
經歷了青年會有史以來的最低潮。之後國內局勢
漸趨平穩，青年會也通過不斷調整與社會的契合
點，使之前所有的會務再次逐步上昇並達到舊有
盛況。 (16 )  然而正是這一極度劇烈的震盪，使青年
會意識到，在外界的艱難困境下，幹事堅定不移
的信仰以及可以應對不同時局的知識是至為關鍵
的條件，這從1932年的規定可以充分顯示出來。
其規定幹事的最低資格條件為：基督徒、高中畢
業、體格健全、犧牲精神、常識豐富、合作的能
力、善於社交、創造的才幹、得人的信任、涵養
的功夫、工作有相當效率、遠大的眼光、明瞭大
勢、二十至三十五歲、進取的精神。 (17 )

20世紀30年代至抗戰前夕，是中國青年會穩
固發展時期。青年會由於注重社會需要，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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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從以往針對會員的少數精英階層，擴大到大
量非會員的勞工階層，服務介面也將以往的德智
體群四育大大拓寬至各種社會事業。與此相適
應，幹事專業化及職業化的問題也上昇為青年會
新形勢下着力探討的重點。1935年在青年會第
七屆全國幹事大會上，有相當部分的發言與討
論專門針對於此，不過祇形成部分議案。 ( 1 8 )  此
後，雖然抗戰爆發，青年會全力投入戰事服務，
但是對幹事趨向於專業化職業化的看法一直延續
下來了。

1944年，中國青年會針對國難期間人材難繼
的狀況，將幹事資格精簡為五條：基督徒並對基
督教義有深切的認識、曾在國內外大學或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在校時參加團體活動並具有領導才
幹、熱心社會服務、贊成本會事工宗旨、身體強
健能勝任繁重工作。 (19 )  同20年代挫折所導致的看
法一樣，國難當前，若無基督教超然拔地的信念
和支持，以及對動盪社會的洞見能力，則幹事根
本無法擔起青年會大任。

1947年，戰事已安，幹事的職業化問題再次
浮出水面。中國青年會此次進行了大幅度的改
革，將以往所有的具體表述都抽掉，而極力突出
了專業化要求。規定幹事的資格是：對青年會事
業有深切的認識與濃厚的興趣，有相當時期的準
備、訓練、實習與進修，遵守職業道德，對其事
業有堅定的宗教信仰及獻身的決心。 (20 )  與此相適
應，此次大會還通過了兩條議案，一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幹事檢定辦法〉，另一是〈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幹事共守信條〉。 (21 )  這種對於幹事專業
質素的強調，顯示出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已經完
成了對幹事招募資格的探索，越來越具有了現代
社會以規則和技術為核心的組織特徵。

可以說，民國時期中國青年會關於幹事各種
招募資格的規定，總體上顯示了兩個特點：一是
青年會清晰定位於自身需要，自始至終持守一些
基本的要求，如基督徒靈性上的特點、一定的文
化水準、與人溝通與合作的能力、服務的精神以
及身體強健等要素，而以追求幹事的職業化為其

終極目標。二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青年會會對
幹事資格做出各種內容不同的動態調整，以適應
青年會組織內外境遇的改變。不過，雖然中國青
年會對於幹事資質有諸多條件要求，但他們也知
道，符合各種條件的完美幹事是難以找到的，這
就需要青年會對於入會之後的幹事進行一系列必
要的培訓。

幹事培養

中國青年會很早就認為，青年會事務具有很
強的“ 專門性，非經特殊之訓練者，勢不能勝青
年會幹事之任” (2 2 )。祇是對於青年會來講，這一
帶有專業化特點的職業理念並非初始就明晰，而
是經歷了逐步發展的過程。在其尚未提出幹事職
業化概念以前，青年會就已將幹事培訓作為組織
內部一項極為重要的事務來進行。經過長時期的
各種省察與探索，中國青年會最終走上了幹事專
業化的培養之路。鑒於地方青年會難以承擔這項
重要任務，故其責任主要是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來領導並協助地方青年會完成的。

一、幹事培養
中國青年會最早對幹事進行培養的方式是分

派招選出來的預備幹事到全國大的市會進行一段
時間的學習，以及在方言地理相近的地域成立若
干夏令學校，對周邊市會的幹事進行短時期的培
訓。最早承擔訓練幹事學習的市會是上海青年
會。自1915年起，全國協會幹事養成部又增加了
發展比較完備的廣州和天津青年會作為幹事練習
基地。

由於中國青年會建立初期會務較少，全國大
會關於幹事問題的討論雖然很細緻，但並無大的
舉措。至1919年杭州第三次幹事大會時，青年會
在全國已有很大發展，幹事訓練問題方變得突出
起來。為了配合青年會在中國的繁榮勢頭，曾任
中國青年會第一任總幹事的來會理博士親自到會
襄助，他依據北美經驗及中國國情，為大會提出
了富有建設性的方案，這一方案日後也成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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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培訓幹事的基礎性方案。 (23 )  其訓練方式見下圖： (24 )

1923年的南京第四次幹事大會，又將杭州大
會的建議案在幹事個人生活方面做了補充與完
善，自此中國青年會幹事訓練方案初見模型。
此次大會在幹事個人生活上的訓練增加為三個部
分：1)  以個人自修以及全體幹事組織讀經會的形
式，加強幹事的靈性修養；2)  以個人每星期鍛煉
以及組織醫生為幹事每年體檢的方式，提高幹事
的體魄；3)  以召開各種親屬會以及提倡幹事每日
與家屬談會務至少十分鐘的形式，加深幹事的家
庭密切度。 (25 )

同年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對前幾次幹事大
會的幹事訓練議案做了較為完整的總結，並制定
出訓練幹事應遵循的原則：

1)  幹事訓練計劃，應以養成一種發展圓滿的
幹事人材為目標，此項人材不但當有幹事的各項
資格，更須瞭解青年會事業之大概情形及方法，
並教會事業之應有之方法。2)  無論中西幹事，
皆當身任訓練事宜。每一幹事對於所聘用之各職
員，皆應持訓練者之態度，教授和幫助他們。3) 
全體幹事當受繼續之訓練。4)  訓練計劃應使各
級先後進入青年會的幹事有繼續促進其學業進步
之機會。5)  訓練計劃應包含體育、智育、靈性
及社交上之發展，以及普通訓練及專門智識之養
成。6)  幹事應將擔任的事業與訓練計劃密切聯繫
起來。7)  青年會所聘任之人員，應有受訓練之可
能，以養成其終身作幹事之資格。8)  幹事訓練事

業中之問題設計法，應逐漸推廣，以包含青年會
事業之工區。9)  中國青年會所採用之訓練方法，
應平允而和諧。10)  為避免事業上之重覆，促進事
工上之合作，及增進幹事與教會領袖間之聯絡起
見，應與現有各高等學校如大學及神學等，作密
切之合作行動，並充分利用其所有設備。 (26 )

對於青年會幹事的具體訓練方式，全國大會
要求包括：夏令學校、體育幹事練習學校、短期
練習會(為特種團體)、循視團、地方練習區(各市
會均可列入) 、全國練習區( 市會中之得有協會維
持，而助之督促其訓練計劃者)、採用協會所訂定
之練習證書、助費學額。 (27 )

1923年全國大會肯定了幾年來循視團、免費
學額、短期幹事學校作為有效的試行方式，應大
力推廣，並提出應將免費學額從海外推廣至國內
大學，以便以較少經費獲得較大效果。同時也提出
了國內大學應該開設青年會事業學科的建議案，這
當是抗戰後與幹事職業化相關設想的肇始。

1932年青年會第六次全國幹事大會針對20

年代青年會從低潮復原及擴展後所出現的問題，
並結合以前大會的議案及現實經驗，對幹事培訓
做了專門部署，增加了幹事就職之前的預備訓練
部分，同時突出了實踐、興趣以及知識方面的要
求：1)  幹事未就職前，使之有機會到青年會服務
或作義務員；2)  各市會應給予學生在會服務的機
會；3)  大學課程與學生夏令會日程內應有關於青

幹事養成
計劃

練習區 幹事養成
學校 其他各種

協會主辦
練習區

市會自辦
練習區 補習會 巡視團 學額 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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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事業的研究班，藉以引起其對於青年會的興
趣；4)  青年會專門教育包括：聖經及教會知識、
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宗教教育、青年會技
術(含青年會理論、歷史、哲學等，青年會行政，
青年會的事業、建設及方法)。 (28 )

至於對幹事就職後的訓練，1932年大會認為
應該從根本上提高幹事的主動性，促進其“ 求訓
練的心理” 以及“ 滿足幹事的求知慾望” (2 9 )，並
對全國協會及其地方市會提出了要求。對於全國
協會來說，與以前相比加大了對幹事的要求，其
特點有三：一是除了保留以往的短期訓練班( 幹
事暑期學校、因經費、教師原因時停時開的幹事
養成學校) 外，增加了此類項目的內容( 如冬令退
休會、少年營辦法研究會) ；二是加強了協會作
為全國幹事訓練中心地位的作用，設置了幹事研
究會以及全國青年會事業訪問處。三是專門提出
與大學合作，設青年會特科並物色學生，以及設
置幹事訓練圖書館等項目。 ( 3 0 )  關於市會方面，
其作用除了指導新幹事之外，主要是執行並配合
全國協會有關幹事訓練的要求，並派幹事參加全
國協會舉辦的各種訓練班。在全國協會與地方市
會的關係上，全國幹事大會明顯加強了協會的地
位，以方便具有人材訓練優勢的協會職能得以更
充分的發揮。 (31 )

全國大會最後認為應實行證書制，按照幹事
工作的增進予以年限證書。

從1932年全國幹事大會可以看出，青年會對
於幹事專業化訓練的方案已露端倪。

二、幹事職業化
青年會這一組織形態經北美協會的西幹事帶

入中國，雖然形式先進，然而要將其內化為富有
生命的自身形態，必須要中國青年會進行自我能
力的更新，通過不斷實踐，找尋到內在的生長
點，才能在中國延續擴展下去。而幹事的職業化
以及相關的培訓專業化，無疑是這一生長點的最
佳體現。

也正由於此，1935年的第七屆全國幹事大會
在中國青年會幹事訓練史上具有轉折性的歷史意

義。這次大會與以往會議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提
出了幹事事業職能化亦即幹事職業化的概念。此次
大會報告書中有一組專門以“ 青年會幹事之職業效
能” 為題的議案，內以自設問答的形式談到了一些
具體問題。鑒於這一議題的重要性，本文有必要將
其中與此相關的提法列下：(32)

(幹事) 專門職業與其他工作有何異同？
答：共同點為：以此為生；全部時間工作；終
身職業。專門職業的特點是：受長期訓練；有
服務精神(見到工作對於社會的價值)；嚴格標
準；有同業組織；成功之標準，不在經濟收入
之多寡，而在其事業本身的效率；從事研究，
將結果公諸同好；重視職位。

青年會幹事應否作為一種專門職業？
答：幹事名稱是由青年會創用；應具有達

到專門職業的決心；中國青年會幹事人數佔世
界第三位，因此有達到專門職業的可能；青年
會在現時代工作，更需有專門的預備，因此幹
事的職業當為專門職業。

(目前)幹事是否已夠得上專業資格？
答：多數幹事未受專門訓練，縱有，亦

非因入青年會而受訓練；同業組織不健全(多
數幹事不重視聯合會、組織不完密、會員對
幹事的任務不明瞭)；幹事工作太忙無暇從事
研究。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此次大會關於幹

事職業化問題有以下幾個特點：
1. 確立了青年會幹事的職業標準。全國大會

為青年會的職業化提出了一套嚴格的行業訓練評
估體系，同時又鮮明地指出了青年會作為信仰組
織對於員工素質要求和績效評估的特殊性。

2 . 幹事作為專門職業的提法與中國青年會
幹事人數的增長有關。換言之，正是青年會在中
國的發展致使龐大幹事隊伍的出現，而使“ 職業
化” 的提法有了可能，而這正是青年會在中國發
展本土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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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從大會對於幹事作為專門職業特點而設
立的標準來看，當時多數幹事的專業資格並不合
標準。其中第三點可以與第一點合併，即是我們
前面提到的幹事既無經驗亦無智識。而第二點實
際上也與專業化訓練有關，幹事在自我職能看待
上不明晰，以致無法準確行事。質言之，青年會
自民國發展以來的近二十五年時間 ( 3 3 )，不斷探
索，找尋適合中國幹事的訓練方式，然而從結果
來看，其成效卻不如人意。這不能不讓青年會重
新思考以往的訓練是否存在問題。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青年會幹事必須走
專業化的訓練之路，其方式是通過各種專業培訓
機構來完成。對於初選入會的預備幹事，需要參
加青年會為其創設的社會服務人員訓練學校，內
容分為大中學生工作與青年會工作兩部分，科目
可分為必修課與選修課。對於在任幹事，須參加
下列學校的訓練：青年會學校(以幹事之經驗與成
績為計算單位)、訓練會、大學課程、國外留學、
夏令學校、遊行教授、幹事研究班。 (34 )  此次議案
簡潔明瞭，但卻反映了明顯的痛定思痛的痕跡。

抗戰期間，相應於幹事資格要求與專業化訓
練的思路，並結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境，中國青
年會提出了當時幹事訓練的方案：1)  注重神學
研究；2)  依事工之需要設立專修科；3)  舉辦幹
事函授學校；4)  舉辦青年會專科學校；5)  由協
會刊印工作年刊、各市會供給材料，以資交換工
作經驗，介紹工作方法；6)  由協會組織巡迴訓練
團。 (35 )  在此六種議案中，除了宗教訓練依然是第
一要務以及第五項為經驗總結之外，其它四種皆
屬專業化培訓。在動盪的環境下，青年會仍能持
守專業精神對幹事進行訓練，實屬不易。

1947年的第九屆幹事大會在幹事訓練方式的
議案中用的是“ 進修” 二字 ( 3 6 )，傳達出幹事專
業化思想已經成為這次大會的基本理念。此份議
案將前兩屆大會對於幹事訓練的理解以制度化的
形式固定下來，並加入了早期來會理博士提供的
幹事靈修、假期、閱讀的內容，它們共同組成了
幹事成長的一部分。同時大會還規定：“ 協會應

協助各市會舉辦幹事短期研究班；協會每年應舉
辦幹事暑期學校；幹事由會方派遣赴國內外大學
深造的人，應與會方簽訂信約，確定期限並規定
讀書範圍。” (37 )  這次議案顯示了從經驗與條件上
講，在青年會以往進行的各類幹事訓練方案中，
至此時市會研究班與協會的暑期學校應為當時最
有效的訓練方式，同時也暗示了以往派至國內尤
其是海外深造的人，對於遵守免費學額條例的某
種不穩定性。

從中國青年會早期簡單將預備幹事送往大的
市會進行實習，到創辦循視團、各種短期幹事訓
練學校、市會協會練習區、免費學額、自修等方
式，青年會通過不斷的摸索實踐和自我省察，終
於認為除了堅守原初的價值理念之外，中國幹事
的職業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幹事專業化訓練才是幹
事培訓的最佳途徑，進而完成了青年會在民國時
代對幹事管理的最終探索。

幹事留用

中國青年會幹事管理中，除了幹事的招募與
培訓之外，另一重要問題是如何留存幹事，使其
在青年會能夠持續發揮作用。假如沒有一定機制
將幹事留住，那麼不僅招募與培訓的最終目的無
法實現，青年會的效率也將大打折扣，甚至影響
到使命的最終完成。

一、需求分析
如何留住幹事在青年會服務，取決於青年會

是否能夠滿足幹事的需求。發現幹事的需求，並
不斷制定出相關政策滿足其需求，對於青年會是
一個考驗。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青年會發
展出一套較為完整的幹事留用機制。

中國青年會中，幹事的需要主要是通過幹事
大會期間所做的幹事離職調查報告，或者青年會
針對幹事離職原因而做的改進政策體現出來的。

中國青年會在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以前，幹
事在青年會任職人數一直呈上昇趨勢，1922年達
至頂點；之後急速下降，到1927-1928年跌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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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後逐步回緩，祇是速度很慢。因此，對於視
幹事為核心的青年會來說，幹事離職一事在1923

年以後才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
1923年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根據十八個地

方市會的情況報告後發現，當時近三年幹事的更
換頻率為十分之三，平均每年十分之一。在進一
步將幹事離去原由做了統計之後，認為按照幹事
離去比例的因素依次為不適宜工作( 包括與人合
作、不宜任事，41%)、經濟(16%)、身體(15%)、
教育水準(14%)等。 (3 8 )  之後，幹事大會對幹事離
職問題引起高度重視，並在每次大會上都對幹事
保留問題做專題討論。

1932年第六次幹事大會並未對幹事離職的具
體情況列出數據說明，但在“ 保存青年會人材”
部分，針對幹事的需要制定了相應政策。其羅列
的順序為精神方面(幹事對於事業的信仰與認識，
以及青年會對其精神上的鼓勵)、經濟因素、個人
發展因素、同工合作因素。 (39 )

1935年第七次幹事大會關於此項問題的說明
中，提到幹事離職的最主要三個原因為：經濟問
題、內部糾紛、缺乏能力與訓練。 (40 )

抗戰期間，幹事離職的因素非常簡單，主要
為經濟問題。 (41 )

縱觀1923年以來幹事的離職原因，我們將所
有因素整合之後可簡分為二類：一是物質因素；
二是精神因素，這又包含了很多方面：如教育及
受訓練的機會、與人交往、對幹事事業的看待
等。總體上說，物質因素存在於各個時期前列，
但是在20年代與30年代早期被列為第二位因素，
說明了青年會作為宗教團體的獨特性；而精神因
素則隨各個時代外界狀況不同而變化。

二、留用政策
1. 物質因素
中國青年會在其最初的快速發展時期，主要以

提倡價值導向為主，認為青年會幹事所從事的是服
務基督教的事業，需要的是“ 獻誠與犧牲” ，幹事
職位並不是為受薪，而是為了基督教增添更大的
責任與服務，而且即使獲得金錢的多少也並不能

代表其價值的大小。 (42 )  之後，由於幹事離職過多
過快，青年會不得不做出戰略調整，正視因幹事
離去帶來的各種需求問題。

幹事的需求主要體現在薪酬、休息/ 休假、壽
險、退休金等基本方面。

薪酬：對於幹事薪酬的討論開始於1923年的
第四次幹事大會。很多代表認為，應該按照各地
的生活程度、家庭狀況，尤其是將幹事的職位、
成績、受教育程度等列為薪金的考慮性因素 (43) 。
認為協會應徵求各地董事的意見並制定出幹事的
薪酬標準。不過由於各地狀況不同，薪金的統一
標準難以訂立，青年會直到1947年第九屆幹事大
會時才將幹事的基本薪金標準訂立出來，而之前
一直根據各地自身不同情況來進行發放。

休息/ 休假：分為按星期為單位休息與按年
為單位休假兩種方式。對於前者，青年會普遍認
為幹事每週不能像機器一樣超過五十個小時的工
作，需要有閒暇時間來進行自修並照顧家庭。但
是不必通過公議的形式將幹事具體的工作時間表
決出來，畢竟幹事的事業是神聖的，可以根據總
的原則自行掌握。對於後者，普遍贊同當時青年
會中通行的方式，即幹事在服務一定年限之後，
按照各地情形給予幹事一定時期的休假，以有時
間對會務進行高深的研究。 ( 4 4 )  

1947年第九屆全
國幹事大會上，最終將這種通行於全國的靈活方
式以制度性的規則表達出來：幹事的假期規定為
每星期休息一天，每年暑假一個月，每五年休息
一年。 (45 )

壽險：壽險是青年會對幹事較早實行的一種
福利形式，以聖經“ 吾人之重擔應互相負荷” 為
宗旨，來為老病身故喪葬的幹事提供額外補助，
由1915年成立的“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壽險聯
合會” 負責此項事宜。壽險聯合會早期對於幹事
保費要求較高，需交5.25元，且祇有全職貢獻於
青年會並在全國幹事協會題名錄中列名之人，才
有資格進行投保並享受此項壽險。後因此項福利
反響較大，1923年全國幹事大會又將保費降低至
4.25元 (46 )，並在資格上也給予新進青年會的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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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一定程度的補助。然而20年代中期由於幹事
人數驟降，致使壽險聯合會的存額總數也速減。
因此，青年會在第十屆全國大會上，決定將壽險
業務轉移至商業公司，因其“ 納費少而利益大，
如有不測，幹事家屬也可得贍養之資” 。 (47 )  之前
的壽險聯合會也轉為壽險委員會，專為幹事代理
與此有關的繁雜之事。

退休金：與壽險一樣，退休金是青年會為幹
事退休之後提供的一項福利保障。1923年第四次
幹事大會正式討論。由於無先例可循，遂將美國
幹事養老金方案印製成冊分發各會，以資提倡。
但經一段時期研究，認為以當時中國境況頗多窒
礙，應按當時協會實行的儉德儲蓄辦法作為替代
措施。 (48 )  儘管之後的幾次幹事大會不斷對此提出
建議，但直到1947年第九屆幹事大會才最終釐定
了方案。 (49 )

此外，隨着幹事制度的逐漸完善，幹事的其
它福利性方案也漸次出臺，其中包括30年代即有
的幹事子女得享免費入讀青年會學校及減費入讀
教會學校的福利 (50)，以及1947年出臺的一系列相
關福利方案如幹事醫藥補助等 (51 )。

雖然中國青年會最初一直將自己定位為服務
於上帝的團體，不斷以價值理想來引導幹事進行
服務，但這並不意味着青年會因此而否認人基本
的物質需求。尤其是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之後，
大量的幹事離職，促使青年會以更加務實的態度
來對待幹事需求的問題。他們通過給予幹事薪
酬、休息/ 休假、壽險、退休金等一系列待遇的
方式，解決了幹事的基本需求，並逐漸將其轉化
為幹事管理專業化的一部分。

2. 精神因素
青年會幹事各個時期的精神需要包含了很多

方面，有些相同，如對自身再教育的需要，與同
工合作環境的需要；有些相異，如對事業的認識
等。而且每一時期的表現不盡一致。

自我發展：主要體現為幹事對於接受再教育
與培訓，從而提高自身能力的需要。這一需要在
不同時期的精神需求中儘管不佔主要地位，然而

相對其它需要來講，卻是除了戰時之外最為持久
性的需求。儘管青年會一直不斷在對幹事提供各
種訓練計劃和方案，不過實施起來卻難免顧失全
面：作為全國協會，其優勢在於具有專業培訓經
驗，然而卻無法滿足各地幹事的大量培訓需要；
地方市會長處在於方便受訓者就近訓練，卻又
受限於自身培訓水準，難以滿足受訓者個人的
期待要求。對此，全國幹事大會對於各市會提
出，為使各幹事均有充分機會以謀發展 ( 5 2 )，應
協助幹事制定身體、智識及靈修以及進修的計劃 (53)。
青年會早期曾有派送幹事至各大學讀書或送至歐
美考查的方案， ( 5 4 )  但因經費有限，後又改為在
幹事服務五年後由市會指派幹事考察或昇學的方
案。 (55 )  同時規定協會與市會應加強出版事業及彼
此間的聯絡以充實幹事具體需求等等。 (56 )

同工合作：幹事之間合作不暢，長期以來是
幹事離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世紀20年代更上
昇為最主要因素。30年代由於會務加大，組織內
的部門職能強化，致使青年會內部出現了一系列
的科層制弊端，主要體現為幹事缺乏團結精神、
董事部與幹事部許可權不同，各部多重視本部工
作，彼此思想不一致等問題。 (57 )  對於這些問題，
青年會20年代時的做法比較簡單和消極，主要是
將幹事更換服務位置，甚至免去因此生事的主要
人物的職務。 (58 )  至30年代時其方法則較為積極，
主要是提倡在市會和全國同工中進行多種友誼式
的聯絡( 如舉辦退休會、家庭聯誼會等)  ( 5 9 )，以
及加強內部的基督愛心與同舟共濟精神。 ( 6 0 )  除
此之外，青年會還提倡市會要增強幹事對於青年
會的信仰與認識，並儘量在精神上給予他們以鼓
勵等。

可以看出，與前面的物質因素相比較，中國
青年會解決幹事的精神需求主要從兩個層面來展
開：一是通過積極提供幹事更多學習機會等方式
來滿足幹事的一般性精神需求，同時也依然會以
信仰的靈性方式來加強幹事的內部團結。

綜上所述，20年代幹事的離職，促使中國青
年會開始了真正瞭解並解決幹事需求的過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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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青年會既是以信仰為旨歸的宗教性團體，同時
也是具有普通特點的民間組織，因此在解決幹事
需求的問題上，常常表現出雙重特徵：一方面，
青年會一直強調基督信仰對於組織事業的重要
性，並常以各種靈性手段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
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給予幹事一系列福利和提
供幹事更多學習機會等方式，來保證幹事基本的
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青年會留用機制的建立，
使得30年代時幹事在青年會內的任職人數一直逐
年攀昇，這不僅在結果上保證了青年會幹事隊伍
的相對穩定 ( 6 1 )，實現了幹事從招募到培訓的管
理目標，也使青年會到民國後期時最終將其納入
到幹事管理專業化的組成部分。

結 語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自從一個多世紀前傳入中
國後，就因適應了國家一元化衰弱與破裂而導致
的民治需要，在民國前期迅速成為了中國社會一
支重要的社會力量。雖然其後來受到20年代中期
民族主義運動的巨大衝擊而一度低迷，但是很快
又從這一磨難之下復原起來，並再度成為深受政
府倚重的一支民間力量。這一過程中，中國青年
會對於幹事的管理政策，無疑是促成其與時俱
進、適時轉變的關鍵因素。不論民國前期青年
會拓展的需要，還是20年代後期青年會復興的要
求，它們都迫使中國青年會必須隨時保有一支高
素質的幹事隊伍，以此與其在中國的長期發展相
平衡。

相對來說，幹事招募對於提供人材的社會依
賴性最大，中國青年會在這一環節提出的要求也
最多。尤其在青年會快速發展的早期，幹事的進
會數量常常趕不上會務的發展速度。他們進入組
織後，由於諸事繁鉅，幾乎少有時間進行自我更
新與學習，這迫使青年會不得不對幹事的進會門
檻提出了各種要求。大體上，青年會在長期堅持
組織基本原則的同時，也不斷地隨着外界境遇變
化而調整着幹事的任職條件，這是民國大部分時

期青年會幹事招募的基本特點，而到民國後期時
則被納入幹事專業化要求之中。

在幹事管理中，中國青年會認為，幹事本身
是個須經特殊訓練方能勝任的專門化職位，因此
培養一支高水準的幹事隊伍一直是青年會至為關
注的問題。與組織在中國的發展相適應，青年會
通過多年的歷史實踐，探索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
幹事培養方案，並最終於1935年的第七屆全國幹
事大會上正式提出了幹事職業化的概念。之後，
又吸取了包含戰爭在內的十幾年經驗，至1947年
第九屆幹事大會時終於完成了幹事培養專業化的
制度性轉變。在這一方案的建構過程中，青年會
對自身使命和目標的持守，以及因國內外動盪局
勢而形成的各種應對策略，都被一統於青年會的
專業化幹事培養之中。

與前二者不同，青年會幹事留用機制的形
成，最初是與20年代的幹事離職聯繫在一起的。
青年會發展早期，其對幹事突出強調的是價值導
向的作用，祇是之後由於幹事離職過快，方促使
青年會做出戰略調整，正視因幹事離去而帶來的
各種需求問題。因此，青年會幹事留用機制所體現
的，主要是從早期的靈性解決方式擴展至中後期加
大滿足幹事基本物質與精神需求的特徵，它們亦在
民國後期被歸入幹事專業化的體系之中。

總之，通過前面對民國時期中國基督教青年
會幹事管理政策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擁
有一支能夠推動和帶領組織發展的幹事隊伍，青
年會除了需持有原來的使命原則之外，更要隨時
對起伏變幻的社會環境做出適應性改變。雖然中
國青年會的招募、培養與留用機制在持守與應變
的權重上各有不同，並不斷因調整而變化，然而
到了民國後期，它們又因青年會長期形成的對幹
事職能化的看法而最終一統於幹事專業化的制度
性框架之中。

【註】
 (1)   本文用“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 而非稱“ 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 ，是由於當時稱後者時，多指青年會在中國與地
方青年會相對應的全國最高機關，而此處的“ 中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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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青年會” 則是就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總體性稱謂。
 (2)   梁小初：〈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五十年簡史〉，《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 ( 1885-1935) 》，上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年，頁96。

 (3)   廣州青年會：〈汪院長在青年會第七屆幹事大會演辭〉，
《廣州青年》，1935年第22卷。

 (4)   王麗：〈差異、合作、交流：民國時期中華基督教女青年
會中西幹事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2008年，第3期。

 (5)   左芙蓉：〈基督教青年會華籍幹事在近代中國政治中
的角色與作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香港珠海書院，2003年   
4月。

 (6)   總體上說，由於青年會在中國的事業進展過快，在發展
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幹事各種管理規則的制定，
都是隨着這些問題出現而做出的自我檢討、總結和完
善的結果。本文在此不同意國內一些論文與著作不分
時代背景，隨意將某些青年會大會的議案作為研究定
論的做法。見王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研究——
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趙曉陽：《基督教
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0-21。

 (7)   即後來的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青年會董事部之組織與規

制〉，《基督教青年合會幹事報告·青年會全國大會報
告》，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1年。

 (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二次幹事會：〈青年會幹事之個
人生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青年會全
國幹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
會，1915年，頁77-82。

 (1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三次幹事會報告：〈幹事養成股
建議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青年會全
國幹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
會，1919年第，頁37-38。

 (11)  “ 量” 與“ 質” 的含義來自《青年會藥語》，“ 量” 是
指幹事過於為庶政雜務所羈絆，反而對實際事務之效
果“ 質” 不夠注意。見胡貽轂：《青年會藥語》，上
海：青年協會書局，1923年，頁14-17。

 (12)   任夫譯：〈穆德博士論青年會幹事應注意的幾件事〉，
《青年進步》1921年8月第46號：頁75-77。

 (1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青年會幹事訓練
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第七組
委員會之建議》，上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
國大會籌備處，1923年，頁15。

 (14)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青年會幹事訓練
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第四組
委員會之建議》。上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
國大會籌備處，1923年，頁10-12。

 (15)   非基督教運動雖然開始於1922年下半年，但是真正產生
影響則是1923年以後。

 (16)   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非基風潮以及民族主義運動之
後，青年會在中國開始走上由盛轉衰之路。本文認為
並非如此，實際上青年會從20年代末重新走上了復興
之路，不論從青年會的自我評價，還是從其內部的多
種統計數據，都可以得到對本文看法的支持。因為正
是青年會這種極強的自我恢復能力，才使我們探討青
年會的人力資源建設成為可能。見梁小初〈中國基督
教青年會五十年簡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
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年，頁103。另見
趙曉陽〈余日章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早期本土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2年卷》，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795；以及王成勉：〈余日
章與青年會——一位基督教領袖的愛國之道〉，《近代
中國人物歷史論文集》，臺灣：“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3年，頁810。

 (17)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幹事聯合會：《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第六屆全國幹事大會報告書》，1932年，頁27。

 (18)   參看後面幹事培訓部分。
 (1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八屆全國幹事大會議決案》，   

1944年。
 (20)   ( 21) 《第九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幹事報告》，   

1947年。
 (22)   《中華民國七年青年會成績報告》，1918年，頁28。
 (23)   (24)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三次幹事會報告：〈幹事養成

股建議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青年會
全國幹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
協會，1919年，頁115；頁42。

 (25)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四
次幹事大會報告·幹事生活及訓練股討論會記錄〉，
《青年會全國幹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全國協會，1923年，頁141-144。

 (26)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青年會幹事訓練
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第四組
委員會之建議》，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
國大會籌備處，1923年，頁19-22。

 (27)   夏令學校是青年會為幹事建立的臨時性訓練學校，學制
一般幾個月，其長處在於教員較為充足，所需經費不
多，課程多能依據時代所處境況隨時調整，因此功效
較大。循視團為四五個幹事對全國幾個大的市會進行
會務考察實習，然後將實情彙報至協會，並以書面形
式作為對地方青年會的指導。市會練習區是對各地方
青年會對於幹事所做培訓之區域性稱謂。由於各地幹
事需要地方市會對其進行訓練指導，而市會組織本身
卻又需要幹事來推動完善，這就形成了兩難的局面，
故此全國協會必須參與進來，協助市會對幹事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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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全國練習區 (亦即1919年圖示中的“ 協會主辦練習
區” ) 之由來。助費學額是指全國協會幹事養成部為有
志於服務青年會的幹事提供的免費留學名額，一般每次
兩人，多留學北美協會或北美青年會所定之學校，早
期時其資格多為各地方市會總幹事、各部事業長期主
任或至少有五年經驗的人。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
次全國大會：〈青年會幹事訓練案〉，《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第四組委員會之建議》，上
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籌備處，1923

年，頁22-23；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第三次幹事會報告·幹事養成股建議案〉，
《青年會全國幹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全國協會，1919年，頁20-33；《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全總幹事大會會議記錄》，1931年，頁16-17。

 (28)   (2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幹事聯合會：《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第六屆全國幹事大會報告書》，1932年，頁29-

30。 
 (30)   (31)《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第 六 屆 全 國 幹 事 大 會 報 告

書 》 ， 1932年，頁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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